
7.2.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

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、微灌、渗灌、低压管灌等节水灌溉方式，同时还可采用

湿度传感器或根据气候变化的调节控制器。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《园林绿地灌溉工

程技术规程》CECS243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设计施工。 

目前普遍采用的绿化节水灌溉方式是喷灌，其比地面漫灌要省水30%~50%。采

用再生水灌溉时，因水中微生物在空气中极易传播，应避免采用喷灌方式。 

微灌包括滴灌、微喷灌、涌流灌和地下渗灌，比地面漫灌省水50%~70%，比喷

灌省水15%~20%。其中微喷灌射程较近，一般在5m以内，喷水量为200L/h~400L/h。

无须永久灌溉植物是指适应当地气候，仅依靠自然降雨即可维持良好的生长状态的

植物，或在干旱时体内水分丧失，全株呈风干状态而不死亡的植物。无须永久灌溉

植物仅在生根时需进行人工灌溉，因而不需设置永久的灌溉系统，但临时灌溉系统

应在安装后一年之内移走。 

当90%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了高效节水灌溉方式时，方可判定本条得7分；当50%

以上的绿化面积采用了无须永久灌溉植物，且其余部分绿化采用了节水灌溉方式时，

方可判定本条得10分。当选用无须永久灌溉植物时，设计文件中应提供植物配置表，

并说明是否属无须永久灌溉植物，申报方应提供当地植物名录，说明所选植物的耐

旱性能。 

评价方式包括下列两种： 

1 设计评价：查阅相关设计图纸、设计说明（含相关节水灌溉产品的设备材料

表）、景观设计图纸（含苗木表、当地植物名录等）、节水灌溉产品说明书。 

2 运行评价：查阅相关竣工图纸、设计说明、节水灌溉产品说明书，并进行现

场核查，现场核查包括实地检查节水灌溉设施的使用情况、查阅绿化灌溉用水制度

和计量报告。 

 
 


